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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签署效率提高，双边APA受跨国企业青睐

背景

2025年11月25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税总局”）以中英文形式对外发布APA年度报告。这是国税总局第
十六次发布APA年度报告。该报告系统介绍了中国APA概况、发展历程、最新制度、操作规范及实施情况，并对2005至
2024年间谈签的APA进行多维度数据分析。

摘要：

根据《中国预约定价安排年度报告（2024）》（以下简称“APA 年度报告” ）， 2024年中国税务机关共签署APA 39 
例，其中单边APA 12例，双边APA 27例。2005年至2024年，中国税务机关累计签署APA 335例，其中单边APA 165
例，双边APA 170例。中国累计签署的双边APA数量首次超过单边APA。这反映出中国税务机关不断加强国际税收合
作，稳步推进预约定价安排，积极为纳税人创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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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览

• 年度APA签署数量继续提升。2024年中国税务机关共签署39例APA，其中包括12例单边APA及27例双边APA。与去年
相比（2023年签署APA 36例，含9例单边APA及27例双边APA），继续保持整体上升趋势。

• 双边APA申请案例显著增加。2024年签署的27例双边APA中，22例为新签APA，5例为续签。2024年处于意向阶段的
双边APA共计70例，同比2023年增加了10例。这表明，在当前愈加不确定的国际税收环境下，更多跨境纳税人希望通
过双边APA寻求获得跨境关联交易的税收确定性。

• 继续保持较高签署效率。从签署APA所需时间来看，2024年签署的12例单边APA全部于24个月内完成；27例双边APA
中，13例于24个月内完成。根据OECD发布的关于MAP与APA的2024年最新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内地APA结案率为
24.20%，远高于全球平均数18.1%，在所统计的辖区中排名第七。

• 积极扩大双边APA谈签国家（地区）。在2005-2024年中国税务机关签署的170例双边APA中，与亚洲其他国家（地区）
所签署的共有118例，约占双边APA签署量的七成；与欧洲国家签署的共有33例，约占双边APA签署量的两成；与北美
洲和大洋洲国家分别签署了18和1例。2024年签署的27例双边APA中，有19例与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签署，有6例与
欧洲国家签署，有2例与北美洲国家签署。中国税务机关积极扩大APA谈签国家（地区），为跨国企业努力营造稳定的
税收经营环境。

• 以服务制造业为主，行业和关联交易类型日益多样化。2024年，中国税务机关国际税收服务仍以服务制造业为主，具
体落实到APA谈签来看，制造业仍为APA签署的主要行业，批发零售业等其他行业的谈签案例也有所增加；从所涉及
的关联交易类型1来看，涉及有形资产22例，无形资产12例，劳务8 例。

• 转让定价方法以交易净利润法为主，同时积极尝试其他测试方法。截至2024年已签署的APA中，交易净利润法是最常
用的方法，使用328次2，占比83.9%。此外，中国税务机关也积极尝试通过其他方法对交易双方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
贡献以及市场溢价、成本节约等特殊因素进行合理评估。其他的转让定价方法在已签署的APA中视案件情况也有不同
程度的使用，如成本加成法被使用了21次，利润分割法14次，可比非受控价格法12次等。2024年成功签署的39例
APA案件中，交易净利润法被使用了29次，可比非受控法2次，再销售价格法1次。

注1：由于部分预约定价安排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关联交易，故适用的关联交易类型也可能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
注2：由于部分预约定价安排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关联交易，故适用的转让定价方法也可能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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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际税收透明度的不断提升，各国对跨国企业的税收征管力度不断增强，APA日益成为跨国企业寻求税收
确定性的重要方式。从中国APA发展的总体趋势看，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 双边APA越来越受跨国企业的青睐。在目前国际税收合作加强、国际征管力度加大的背景下，APA成为跨国企业降低
转让定价调查、避免双重征收风险的最有效的途径。此外，为支持“走出去”企业发展，中国税务机关对“走出去”
企业的双边APA申请给予优先处理，预计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企业申请通过 APA 来获得跨国经营税收环境
的确定性。

• APA受理和审核趋于严格。从2024 APA年度报告来看，中国双边APA库存量3已达177例，同比2023年增加了28例。
预计未来APA的申请数量将会不断增加，税务机关对APA的受理与审核会趋于严格。APA年度报告明确，如果APA申请
有创新方法，或者有高质量的关于无形资产、成本节约或者市场溢价的量化分析，将会得到税务机关的优先处理。企
业若想快速推进申请及谈签流程，需特别重视提交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关注价值链、市场溢价分析，并积极与税
务机关沟通，协助配合APA的推进。

• 合理运用国际税收合作机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APA统计数据及OECD公布数据看，近几年国际税收合作增强，
各辖区税务机关都在积极努力提升争议预防和解决效率。中国税务机关表现亮眼，2024年共办结23起转让定价MAP案
件，签署39例APA案件。中国税务机关在APA的结案率和争议预防率均位列全球前十。对于中国“引进来”和“走出
去”企业，在当前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应提升国际税收风险的防范意识，合理运用国际税收合作机制来解决跨境
税务风险，有效避免或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维护自身合法税收权益。

毕马威观察

注3：即处于意向及申请阶段的APA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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